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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第1015次會議決議回應綜理表 (1)
委員會決議 處理情形說明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臺北市政府110 年11月2日府都規字第
1103084280號函送計畫書、圖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

一、有關法令依據引用錯誤、計畫年期合理性、不合時宜之上位計畫檢討、國

土計畫規劃內容、全市性公共設施用地編號與分類、變更理由之妥適性(如

引述本會專案小組會議紀錄、暫無新闢學校用地需求等)、私立學校用地名

稱全面檢討、計畫面積統計之正確性，請再查明修正或檢討。另外，留待政

府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請儘可能於實施進度與經費章節敘明。

除涉及私立學校檢
討者，於本次新增
主內5、主內6兩
案，其餘意見已依
決議修正計畫書、
圖，經內政部113

年1月8日台內國
字第 1130800097

號函及113年4月
10日台內國字第
1130014921 號函
核定，並分別於
113 年 2 月 2 日及
113年4月30日公
告發布實施主要計
畫第一及第二階段。

三、計畫圖變更內容之變更範圍（如變更編號主南2）如有錯誤，請查明修正。

四、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詳附錄-附表二，除併決議文二再提會討論者外，其

餘同意依本會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五、專案小組會議後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詳附表。

六、本通盤檢討案變更計畫內容，如有超出公開展覽範圍或差異較大者，請依

都市計畫法第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
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

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七、本案得視實際發展需要，檢具變更都市計畫書、圖，分階段報請本部核定，

依法公告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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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第1015次會議決議回應綜理表 (2)
委員會決議 處理情形說明

二、變更計畫內容：本案除請依下列各點修正計畫書、

圖後，逕提本會討論外，其餘准予通過。

(一)變更編號主山1、主山4、主山5、主山6、主內2、

主南1 及主南2 等案，涉及變更回饋部分，請補充

全市性變更回饋原則(包括回饋比例、捐贈土地或回

饋代金之樣態、回饋時機等)，以及各變更編號之回

饋內容。

有關本市之通案回饋比例、捐贈土地或回

饋代金之樣態、回饋時機等規範，已補充

修正於檢討原則內，並於變更編號主山1、

主山4、主山5、主山6、主內2、主南1 及

主南2補充回饋比例、捐贈土地或代金之

樣態及回饋時機等依循方式。(詳後續簡

報p.6~8)

(二)變更編號主山5(原計畫為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館

建築用地)，請查明該用地劃設之意旨、變更歷程、

現況使用合法性、違規查處情形、擬變更為商業區

之原則與理由，以及變更為公園用地之可行性。

有關變更編號主山5用地劃設之意旨、變
更歷程、現況使用合法性、違規查處情形、
擬變更為商業區之原則與理由，以及變更
為公園用地之可行性等事項，已分項回應
並納入計畫書詳述。(詳後續簡報p.9~10)

(三)變更計畫內容變更編號主內2 及主南1 等案，擬依

都市更新方式開發，土地產權較為複雜，請補充公

共設施用地及分期分區整體開發構想。

變更編號主內2及主南1案，已分別補充公
共設施用地及分期分區整體開發構想，並
納入計畫書敘明。(詳後續簡報p.15、18)

(四)變更編號主南6，涉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之開闢，

請補充變更急迫性、土地取得方式及未來不作社會

福利設施之因應措施。

已於計畫書之變更理由納入變更急迫性、
土地取得方式及未來不作社會福利設施之
因應措施等說明。(詳後續簡報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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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變更回饋原則

依1015次會議決議，補充修正通案回饋比例
、捐贈土地或回饋代金之樣態、回饋時機。

各樣態回饋類型、時點等內容於另擬細部計畫並

納入規範，概述如下：

1.樣態1：變更為可建築用地，涉及回饋者

(1)可建築用地及回饋比例

A.變更為住宅區者以回饋30%土地為原則

B.變更為商業區者以回饋40%土地為原則

C.變更為工業區者以回饋16%土地為原則

(2)回饋類型之順序評估：

A.土地

B.代金：回饋面積過小致無法回饋土地者，

應以市價查估計算

C.樓地板：經本府相關單位評估有樓地板空

間使用需求者

(3)回饋時點：

A.未來市府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時，應依

前列原則辦理回饋，由土地權利關係人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規定，並應

於細部計畫公告實施後1年內將應回饋土地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本市所有；如未能簽

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計畫。

B.由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整合、依都市計畫

法規定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並依前列

原則辦理回饋，由土地權利關係人與本府

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規定。細部計畫

依法定程序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併同公告實施主要、細部計畫；如

未能簽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計畫。

依初審意見，補充個案簽訂協議書及擬定細
部計畫之辦理程序、計畫擬定之權責與時限
，以及各該案件回饋之管控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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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公頃) 回饋比例與內容

主山1 軍事機關用地 工業區 0.0747

應依本案檢討原則（二）樣態1辦理回饋，以回饋
16%土地為道路用地，集中於計畫範圍東側及南側，
並沿現有道路用地順接劃設為原則。並應於細部計
畫公告實施後1年內將應回饋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本市所有。

主山4

(部分)
國小用地 住宅區 0.3371

應依本案檢討原則（二）樣態1回饋30%土地，以
集中留設為原則。經市府依回饋類型之順序評估後
得以捐贈樓地板面積或因回饋面積過小致無法回饋
土地者，得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

主山5
中央各軍事學校同
學會館建築用地

商業區 0.12

應依本案檢討原則（二）樣態1回饋40%土地，以
集中留設為原則。經市府依回饋類型之順序評估後
得以捐贈樓地板面積或因回饋面積過小致無法回饋
土地者，得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

主山6 住宅區(機關用地) 商業區 0.18

應依本案檢討原則（二）樣態1回饋40%土地，以
集中留設為原則。經市府依回饋類型之順序評估後
得以捐贈樓地板面積或因回饋面積過小致無法回饋
土地者，得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

變更案回饋比例、內容 (1)

依1015次會議決議，補充各變更編號之回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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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公頃) 回饋比例與內容

主內2 國小用地 住宅區 1.0291

應依本案檢討原則（二）樣態1回饋30%土地，以
集中留設為原則。經市府依回饋類型之順序評估後
得以捐贈樓地板面積或因回饋面積過小致無法回饋
土地者，得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

主南1 國小用地 住宅區 0.2141

應依本案檢討原則（二）樣態1回饋30%土地，以
集中留設為原則。經市府依回饋類型之順序評估後
得以捐贈樓地板面積或因回饋面積過小致無法回饋
土地者，得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

主南2 機關用地 住宅區 0.08

應依本案檢討原則（二）樣態1回饋30%土地，回
饋土地應以集中留設為原則。經市府依回饋類型之
順序評估後得以捐贈樓地板面積或因回饋面積過小
致無法回饋土地者，得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

變更案回饋比例、內容 (2)

依1015次會議決議，補充各變更編號之回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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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山5劃設意旨、變更歷程、現況使用合法性等情形

劃設之意旨

變更歷程

• 54年經中央奉准於案址興建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館，故變
更「公園用地」為「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館建築用地」。

(1) 81年由本府納入本市商業區通檢案內。

(2) 88年4月12日市都委會第447次會議決議，原則同意變更為商業區，並繳納回饋金。

(3) 惟土地所有權人未依決議研提都市計畫書圖過局、且未依規定繳納回饋金，故未完成都市計畫

變更程序，維持原計畫。

(4) 復經土地所有權人於中山區通檢案107年公展期間陳情允許使用項目不明確，建築使用無依據

可循，建議變更為商業區

(5) 考量基地位於中山北路，為配合地區商業特性，以延續周邊路線型商業行為，經108年8月8日

本市都委會第752次會議審議通過變更為商業區

(6) 109/10/13第978次部都委會決議納入公設通檢案內辦理。

現況使用合法性及違規查處情形

(1) 查旨揭建築物於59年取得使用執照(59使字第1232號)，登載建築物用途為餐廳(1至2樓)及旅社

(3至7樓)。

(2) 另查旨揭建築物前於110年8月10日經本府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小組現場稽查，發現3至7樓現場

經營餐廳使用，與使用執照登載原核准用途（旅社）不符，後經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於111年

6月21日以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處以罰鍰。

依1015次會議決議，補充劃設
意旨與變更歷程、現況使用合法
性及違規查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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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山5變更理由及變更為公園可行性

擬變更為商業區之原則與理由

變更為公園之可行性

• 基地位於中山北路三段、民族西路口，兩路段皆為連續性之沿街式商業，周邊街廓
為大面積第四種商業區(特)及第三種商業區，且鄰近晴光、雙城街商圈，考量配合
地區商業特性，以延續周邊路線型商業行為，爰變更為商業區。

• 查案址於54年起即為可建築土地，並
於59年取得使照使用迄今，得為延續
周邊路線型商業特性。

• 案址半徑500公尺內已有花博公園圓
山園區、新生園區及雙城公園，已有
多處綠資源，且案址旁花博公園美術
園區刻正辦理臺北市立美術館擴建工
程，將整體規劃並留設大量綠地供市
民休憩，故無變更為公園用地之急迫
性。

• 另考量本案址土地取得成本費用及本
府財政狀況等因素，變更為公園用地
並完成取得開闢之可行性較低。

✓88年北市商通因20米道路以上交會，以地區複合商業
構想變更為商業區，進深30米部分容積率為400%，
其餘225%，應繳納代金。

✓本案以延續中山北路商業使用考量變更為商業區，並
應回饋40%土地價值，採自擬細部計畫(另訂容積、建
蔽率)依法定程序辦理。

依1015次會議決議，變更為商業區之原則與
理由、變更為公園之可行性。

依初審意見，補充說明前於臺北市商業區通檢案88年
審議通過之理由及方案，與目前變更內容之差異。



主山5案88年審議通過理由及方案與本案差異

案名

88年臺北市都委會第447次會議審議通過「修
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
內「中山區民族西路、中山北路東北側(北區
海霸王)土地使用變更案」

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編號「主山5」

變更理由

符合商通變更原則三：「面臨2條20米以上道
路交會或為五叉路以上路口，且其商業發展
達商一平均值以上之街廓」

案址位於中山北路三段、民族西路口，
周邊為連續性沿街商業與晴光商圈，
為配合地區商業特性，以延續周邊路
線型商業行為，爰變更為商業區。

回饋內容

(1)本案原則通過變更為商業區。

(2)回饋代金依有關規定計算，依法繳納；按
未來申請時地價、工程造價計算金額。

(3)將來更新改建時，基地容積率面臨中山北
路進深30公尺範圍部分為400%，其餘部
分仍維持225%。

(4)附帶決議：有關回饋金對本區公共設施及
環境改善事宜，市府應有明確之運用辦法，
建請市府參考辦理。

(1)回饋40%土地，以集中留設為原則。
經市府依回饋類型之順序評估後得以
捐贈樓地板面積或因回饋面積過小致
無法回饋土地者，得以繳納代金方式
辦理。

(2)由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整合後，依
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
業，依法定程序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併同公告實施主要、
細部計畫。

現行土地使用管制：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館建築用地，建蔽率、
容積率等強度管制比照第三種住宅區，但未明定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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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初審意見，補充88年審議
通過理由及方案與本案差異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變更理由(重點摘要) 管制及相關規定

德 惠 段

一 小 段

154地號

中央各軍

事學校同

學會館建

築用地

商業區 0.12公

頃

1.符合變更原則(五)，並依檢討原則(二)辦理回饋。

2.本案係54年變更「公園用地」為「中央各軍事學
校同學會館建築用地」。

3.查本案經88年臺北市都委會第447次委員會審議
原則同意變更為商業區在案，惟土地所有權人未
依決議研提都市計畫書圖、且未依規定繳納回饋
金，故維持原計畫。

4. 107年中山區通檢經人民陳情案址允許使用項目
不明確，建築使用無依據可循，考量延續周邊路
線型商業行為，爰變更為商業區(編號主圓1)，
惟依內政部都委會109年第978次會議決議，納
入全市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案內辦理。

5.本案建築物於110年經本府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小
組現場稽查，發現3至7樓與使用執照登載原核
准用途(旅社)不符，後經本市建管處處以罰鍰。

6.查案址旁花博公園美術園區刻正辦理臺北市立美
術館擴建工程，將整體規劃並留設大量綠地供市
民休憩，且案址半徑500公尺內已有花博公園圓
山園區、新生園區及雙城公園，已有多處綠資源，
故無變更為公園用地之急迫性。

7.考量案址於54年起即為可建築土地，並於59年取
得使照使用迄今，且案址位於中山北路三段、民
族西路口，周邊為連續性沿街商業與晴光商圈，
為配合地區商業特性，以延續周邊路線型商業行
為，爰變更為商業區。

1.本變更案之細部計
畫，由土地權利關
係人自行整合後，
依都市計畫法規定
辦理細部計畫擬定
作業，依法定程序
提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
併同公告實施主要、
細部計畫。

2.未來辦理細部計畫
擬定作業時，應依
本案檢討原則(二)

樣態1回饋40%土
地，以集中留設為
原則。經市府依回
饋類型之順序評估
後得以捐贈樓地板
面積或因回饋面積
過小致無法回饋土
地者，得以繳納代
金方式辦理。

3.請土地權利關係人
與本府簽訂協議書，
納入計畫書規定；
如未能簽訂協議書
者，則維持原計畫。

主山5修正後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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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陳情編號3 陳情位置：主山5(德惠段一小段154地號)

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重點) 臺北市政府研析意見(重點)

3

陳情人：王○玲

陳情標的：台北市中山區德惠一小段
154地號變更商業區案(北區海霸王現址)

第一次陳情意見

案件主旨：(略以)...該地及週邊冤氣、怨氣

甚重…，未超渡乾淨以前，此地不宜擅為

變更，以免再有他人受此怨氣冤氣顯化喊

冤而遭驚擾，並符合佔多數之本地傳統民

俗宗教信仰。

第一次陳情

查陳情人陳訴情事無涉本案主山5變更內容，亦非都市

計畫檢討範疇，陳情意見建議不予採納。

第二次陳情
陳情意見建議不予採納，說明如下：
1. 案址係54年變更公園用地為「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
會館建築用地」。

2. 案址前經88年臺北市第447次都委會審議原則同意變
更為商業區在案，惟土地所有權人未依決議辦理後續，
都市計畫變更程序未完成，爰維持原計畫。

3.本府107年辦理中山區通檢經人民陳情案址允許使用
項目不明確，考量基地為配合地區商業特性，延續周
邊路線型商業行為，爰擬變更為商業區，惟依內政部
都委會109年第978次會議決議納公設通檢辦理。

4. 依本府公園處111年號函(略以)：「案址旁刻正辦理
美術館擴建，將整體規劃並留設大量綠地供市民休憩，
且案址半徑500公尺內已有花博公園圓山園區、新生
園區及雙城公園，已有多處綠資源」，故無變更為公
園用地之急迫性。考量地取得成本及財政狀況等，爰
陳情意見建議不予採納。

第三次陳情

陳訴情事無涉變更內容，亦非都市計畫檢討範疇，陳情

意見建議不予採納。同第一次陳情意見說明。

第二次陳情意見
主旨：據悉該案正進行解編程序，此請進
行由「軍事用地（特定專用區）」解編改
回原「公園用地」，依法予以徵收，完善
二號公園，更有義務為市民權益查明該地
實際所有權誰屬。而非依81.02.18、
88.04.12計畫案變更為「商業區」，以免
非法圖利私人，損及台北市民利益。
(後略)

第三次陳情意見

主旨：(略以)......本人對此綜理表再提出陳

情意見，請依下列說明辦理，並以此文向

不當黨產委員會檢舉該土地及正中企業有

限公司為不當黨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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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2分期分區整體開發構想 (1)
變
更
編
號

位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主
內
2

新明國
小(內湖
區潭美
段四小
段6等地
號)

國
小
用
地

住
宅
區

1.02911.符合變更原則（五）經檢討
無維持公共設施用地之必要，
且無其他合適之公共設施用
地有需求者，配合地區及周
邊需求變更為適當分區，並
依檢討原則（二）辦理回饋。

2.案址係以58年8月22日府工
二字第44104號公告「擬訂
本市南港內湖兩區主要計畫
案」劃設為「國小用地」迄
今，經本府教育局97年7月3

日北市教工字第
09735783900號函表示已無
開闢需求，且因應本市人口
呈少子化趨勢，暫無新闢學
校用地之需求。

3.考量本區周邊土地使用現況、
需求，及案址內土地約
97.23%為私有，爰予以解
編，變更為住宅區，並應辦
理回饋。

主內2
(新明國小)

依1015次會議決議，補充
主內2公共設施用地及分期
分區整體開發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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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2分期分區整體開發構想 (2)
管制及相關規定
1.本變更案之細部計畫，由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整合後，依都
市計畫法規定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依法定程序提本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併同公告實施主要、細部計畫。

2.未來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時，應依本案檢討原則（二）樣
態1回饋30%土地，並以集中留設為原則。經市府依回饋類
型之順序評估後得以捐贈樓地板面積或因回饋面積過小致無
法回饋土地者，得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

3.如因土地產權整合困難得採分期分區辦理，分期分區之範圍由申
請者於研提細部計畫時提送整體規劃及分期分區構想並經本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納入計畫書據以實施。

4.考量案址地籍分布、土地所有權人持分情形及回饋區位，建
議採北側、南側分期分區開發。案址北側連結內湖科技工業
區與規劃中捷運場站，南側為第三種住宅區與新明路工業區，
基地東側之新明路298巷亦與成美橋相連，為內湖區銜接南
港區之主要幹道，伴隨大眾運輸發展，將衍生人流、通行需
求，建議回饋土地應以集中留設於東側，並以留設公園綠地
等開放空間，提供街角廣場等休憩空間為原則。有關建議回
饋土地留設位置及分期分區整體構想，詳圖49。

5.本案可採簽訂協議書或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並請依下列各
點擇一辦理。

(1)簽訂協議書：請土地權利關係人與本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
書規定；如未能簽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計畫。

(2)辦理都市更新：本案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應俟實施者擬具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
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細部計畫得依法定程序併同
辦理。未依上開事項辦理前，仍維持原使用分區。

依1015次會議決議，補充
主內2公共設施用地及分期
分區整體開發構想

主內2分期分區暨回饋土地整體構想示意圖

註:本圖係屬建議參考性質，實際分期分區情形、回饋
內容與位置應視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公告
實施之細部計畫為準。

公私共有

私有

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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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陳情編號1 陳情位置：主內2(新明國小，內湖區潭美段四小段6等地號)

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重點) 臺北市政府研析意見(重點)

1

陳情人：邱○瑂等59人

懇請市府將本案劃為都市更新地區，以依回饋
原則擬定細部計畫，理由如下:

一 市府107年公告劃定「環東大道、南京東
路六段南側更新地區」未將本基地納入。
變更為住宅區後，希望本區也能透過都更
的方式辦理。

二 若能一併劃為更新地區，亦能夠減去後續
劃定為更新單元之行政流程，盡早進行都
更的實質規劃。

三 基地內所有權人眾多(逾200人)，整合難度
甚高，地主意見紛紜，擔心建商避而遠之，
希冀透過劃為更新地區，減少開發外部因
素，及增加開發誘因。

四 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能退縮留設開放空
間，改善因巷弄狹窄、人車共道或道路死
角而可能產生的危險，也能提供未來學齡
孩童上下學時良好安全的行走路線。

五 懇請本案亦比照「主南1」，請市府增列採
簽訂協議書或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以增
加本區土地所有權人整合及開發方式之彈
性。

本案陳情意見建議採納，說明如下：

一、有關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一事，綜合考量適法性
及地主權益，依本市都市更新處110年3月26日
北市都新企字第1106007504號函表示，考量
本案範圍產權複雜，且現況極待更新改建，原
則同意後續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

二、本案為利土地所有權人整合及增加開發方式之
彈性，於主要計畫中增列可採簽訂協議書或以
都市更新方式辦理，其管制規定如下：

(一)簽訂協議書：請土地權利關係人與本府簽訂協
議書，納入計畫書規定；如未能簽訂協議書者，
則維持原計畫。

(二)辦理都市更新：本案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應
俟更新地區或單元劃定後，由實施者擬具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細部計畫得依法定程序併同辦理。未依上開事
項辦理前，仍維持原使用分區。

三、本案經評估符合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劃定更新地
區之條件，於主要計畫中新增劃定「主內2」
變更範圍全區為更新地區(「主南1」併同辦理
劃定更新地區)。

四、綜上，本案陳情意見建議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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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南1分期分區整體開發構想 (1)
變
更
編
號

位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主
南1

玉 成
國 小
西 北
側 (南
港 區
玉 成
段 一
小 段
545

等 地
號)

國
小
用
地

住
宅
區

0.21411.符合變更原則（五）。

2.案址係58年劃設為國小用地迄
今。後經本府教育局103年表
示暫無新闢學校用地之需求。

3.依內政部都委會107年7月17日
第926次會議決議：「原變更
草案內回饋規定低於內部訂頒
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檢討變更作業原則』，爰納入
全市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案
內辦理」。

4.考量周邊土地使用現況，且案
址土地權屬多為私有，爰予以
解編，變更為住宅區，並應辦
理回饋。

依1015次會議決議，補充
主南1公共設施用地及分期
分區整體開發構想

玉
成
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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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南1分期分區整體開發構想 (2)
管制及相關規定
1.本變更案之細部計畫，由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整合後，依
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依法定程序提本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併同公告實施主要、細部
計畫。

2.未來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時，應依本案檢討原則（二）
樣態1回饋30%土地，並以集中留設為原則。經市府依回
饋類型之順序評估後得以捐贈樓地板面積或因回饋面積過
小致無法回饋土地者，得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

3.如因土地產權整合困難得採分期分區辦理，分期分區之範圍由
申請者於研提細部計畫時提送整體規劃及分期分區構想並經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納入計畫書據以實施。

4.考量案址地籍分布、各期開發規模大小及回饋區位，建議
採北側、南側分期分區開發。為學校師生與社區居民休憩
需求，建議集中留設綠地等開放空間於玉成國小西側校門
之西北側；此外，該校門前之巷道路寬僅6公尺，建議南、
北兩側再退縮留設1公尺，以達寬度8公尺通路。有關建
議回饋土地留設位置及分期分區整體構想，詳圖53。

5.本案可採簽訂協議書或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並請依下列
各點擇一辦理。

(1)簽訂協議書：請土地權利關係人與本府簽訂協議書，納入
計畫書規定；如未能簽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計畫。

(2)辦理都市更新：本案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應俟實施者擬
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再檢具變更
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細部計畫得依
法定程序併同辦理。未依上開事項辦理前，仍維持原使用
分區。

依1015次會議決議，補充
主南1公共設施用地及分期
分區整體開發構想

主南1分期分區暨回饋土地整體構想示意圖

註:本圖係屬建議參考性質，實際分期分區情形、回饋
內容與位置應視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公告
實施之細部計畫為準。

玉
成
國
小

玉成國小
側門

約6m

約6m

玉成國小
側門

私有

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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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南6變更急迫性、土地取得方式及未來不作社福設施之因應措施

變更急迫性 土地取得方式及未來不作社會福利
設施之因應措施

• 案址未來將採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或
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社會福利設施辦理。

• 倘違反經核准之事業計畫或其他相關規
定時，本府得禁止後續開發、建築行為
，並應回復原都市計畫。

(1) 陳情人表示願投資興建社會福利設施，經

本府社會局110年號函、本府衛生局110年

號函及111年號函說明，本市南港區僅1家

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1家護理之家及1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服務量能尚須提升。

(2) 本市截至111年7月尚缺2,500餘床，故有

設置住宿式長照機構需求，並鼓勵民間投

資興建及輔導籌設。

(3) 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符合本市長

照政策並鼓勵民間投資興建，且具興闢急

迫性。

依1015次會議決議，補充變更急迫性、土地
取得方式及未來不作社福設施之因應措施。

變更保護區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主南6修正後變更內容

位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

南港
區大
豐段
三小
段
10~
13等
地號

保
護
區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用
地

0.3197 1.符合變更原則（四）。

2.案址係59年劃設為「保護區」迄今。

3.案址非屬山坡地範圍，鄰接非保護區邊界，未坐落山崩與
地滑地質敏感區，現況地勢平坦。

4.本府社會局以110年5月17日北市社老字第1103071403號
函(略以)：「老人福利機構數量逐年遞減，且本市南港區
目前僅1家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1家護理之家及1家住
宿式長照機構，服務量能尚須提升，確實有住宿式長照
機構設立之需求。」另本府衛生局以110年5月14 日北市
衛長字第1103123413號函(略以)：「因應人口急速老化，
住宿式長照機構需求增加，…並鼓勵民間投資興建及輔
導申請籌設。」，又於111年8月12日北市衛長字第
1113160907號函(略以)：「為因應本市已邁入超高齡社
會門檻，現有之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以下稱住宿式長照
機構)床數仍不足使用，截至111年7月本市尚缺2,500餘床，
故有設置住宿式長照機構需求，以滿足本市失能民眾長
期照顧需求。」本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符合本市長
照政策並鼓勵民間投資興建，且具興闢急迫性。

5.案址由保護區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屬非建
築用地，其使用應符合指定目的並採獎勵民間投資興建，
其移轉受都市計畫法、核准使用計畫(契約)及相關法規之
拘束，故無涉回饋事宜。

1.考量案址周邊均屬保護
區及本案開發對周邊環
境之影響，其建蔽率、
容積率另於細部計畫規
定之。

2.案址得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或本市獎勵
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自治
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倘違反經核准之事業計
畫或其他相關規定時，
本府得禁止案址後續開
發、建築行為，並應回
復原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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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陳情編號2 陳情位置：主南6(南港區大豐段三小段9~13等地號)

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重點)

2

陳情人：黃O發

一希冀案址作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陳情人願依都計法第30條與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
施自治條例，投資興建社會福利公共建設。

二北市老人高達19.31%，市府住宿長照需求尚有3,000多床缺口亟待解決。

三南港高齡人口比例與老化指數高於全市平均值，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僅佔0.03%。

四案址非屬山坡地且無涉環境敏感區位，全區平坦、交通便利。

五倘依北市土管之保護區附條件允許做社福設施，難以滿足長照床位需求，建請變更為社會
福利設施用地。

第2次陳情

一 長期照顧服務量能現況嚴重短缺，且失能人數不斷攀升，社會局、衛生局皆鼓勵本案興辦
住宿式長照機構，本案符合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意旨，並開發內容極具公益性

二 陳情人擬依「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自治條例」興建社福設施，於投資計畫經核准
後2 年內取得用地使用權或所有權，否則市政府得撤銷其投資許可。本案已出具南港區大
豐段三小段9～13 地號等5 筆土地使用同意書，可供開闢為社會福利設施。

三 陳情人除已備齊開闢所需經費約8.3 億元。陳情人願切結於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後立即興闢，
若日後不作社福設施使用，應回復為保護區，陳情人願切結自行拆遷地上物，恢復現況。



編號 臺北市政府研析意見

2

本案陳情意見建議採納，說明如下：

一 案址係59年劃設為保護區迄今。非屬山坡地範圍，未坐落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現況
地勢平坦，並自86年起作大有巴士舊庄站停車場使用迄今。

二 依北市土管保護區得附條件允許作「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三)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惟
其允建量體經業者評估尚難符合長照機構設立標準。

三 本府社會局以110年號函(略以)：「老人福利機構數量逐年遞減，且本市南港區目前僅1家
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1家護理之家及1家住宿式長照機構，服務量能尚須提升，確實
有住宿式長照機構設立之需求。」另本府衛生局以110年號函(略以)：「因應人口急速老
化，住宿式長照機構需求增加，本局目前積極於市有土地空間或社會住宅基地參建住宿
式長照機構，無規劃徵收私有土地興建機構，並鼓勵民間投資興建及輔導申請籌設。」，
本案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符合本市長照政策並鼓勵民間投資興建。

四 本案陳情意見建議採納，變更保護區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並採獎勵興建投資方式辦理，
有關開發強度另訂於細部計畫中。另大豐段三小段9地號部分位於堤線範圍內，依水利法
規定屬河川區域不得開發建築，建議剔除變更範圍。

五 案址擬變更公設地屬非建築用地，其使用應符合指定目的，採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其移
轉受都市計畫法、核准使用計畫(契約)及相關法規之拘束，尚無涉及回饋事項。

六 為求本案確實依都市計畫及本府核准後之事業計畫興闢公共設施，案址得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或本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倘違反經核准之
事業計畫或其他相關規定時，本府得禁止案址後續開發、建築行為，並應回復原都市計
畫。

七 有關本案陳情容積率不足部分，因屬細部計畫事項，本府將考量案址周邊均屬保護區及
本案開發對周邊環境之影響，就建蔽率、容積率予已研議，並另於細部計畫規定之。

人民陳情編號2 陳情位置：主南6(南港區大豐段三小段9~13等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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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5：變更私立文德女中學校用地為文教區 (供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
高級中學使用及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使用 )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

相關規

定

臺北市私立
文德女子高
級中學 (內湖
區文德段二小
段37等地號)

私立文德
女中學校
用地

文教區(供臺
北市私立文
德女子高級
中學使用及
其他教育、
文化或社會
福利事業使
用)

0.9968 1.符合變更原則（六）、2其他全市性公共設施名稱檢討
調整：現供私立學校使用之各級學校用地非屬依都市
計畫法第48條規定留待由各事業機構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取得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若土地權屬為私有，統
一分區名稱變更為「文教區」。

2.案址係80年由住宅區、道路用地變更為私立文德女中
學校用地迄今。

3.案址土地屬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所
有，現況為該校使用。查該校係於55年建立，其中財
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於62年完成法人
登記，分別於54及75年間買賣取得該校目前使用範圍。
符合行政院核示私立學校籌設四項條件：已取得土地
所有權、已辦妥財團法人設立登記、不影響都市計畫
整體規劃、如學校籌設因故被撤銷時，應恢復都市計
畫原有編定。

4.考量本市長照需求人口日增，又該校業經教育局核定
自112學年度起停招，並已於112年董事會通過籌設長
照機構，本府教育主管機關表示予以尊重，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亦表示符合本市長照需求，爰本案變更為文
教區(供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使用及其他教育、
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使用）。

依相關

法令規

定辦理。

23

私立學校檢討變更為文教區 (1) 依1015次會議決議，全面檢討私
立學校名稱，新增主內5。

採納人
民陳情
(編號4)
意見修
正



人民陳情編號4 陳情位置：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
(內湖區文德段二小段37等地號)

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重點) 臺北市政府研析意見(重點)

4

陳情人：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
級中學董事會董事會秘書何○敏小姐
因少子化，文德女中停辦後改辦住宿型長照
機構，應變更為文教區（供私立文德女中學
校暨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使用）:

一 文德女中董事會於112/4/25召開董事會
通過與永和耕莘醫院合作籌設長照機構，
以解決台北市人口日益老化的問題。

二 北市教中字第11230358991號函，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核定自112學年度起停招。

三 高三學生自114年7月31日畢業，文德女
中自114學年度起（114年8月1日）停辦。

四 臺北市政府112年3月31日函送到內政部
都委會的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主要計畫）（第二階段）
案，新增變更編號「主內5」，變更「私
立文德女中學校用地」為「文教區（供
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使用）」。

五 文德女中114年8月1日停辦後，要變更
為「文教區（供私立文德女中學校暨其
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使用）」，
文德女中停辦後，才能改辦成住宿型長

照機構。

本案陳情意見建議採納，說明如下：

一 案址係80年變更為私立文德女中學校用地迄今。

二 案址符合行政院核示私立學校籌設四項條件，依
本案變更原則（六）、2，變更為「文教區」。

三 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教育主管機關意見如下：

(一)社會局112年號函（略以）：「……因應長照需求
人口日增，概估該區長照需求人口數為1萬147人，
經評估該區確有長照布建需求。」。

(二)衛生局112年號函（略以）：「如學校法人因停辦
等因素，……需另行申請長照法人，…向主管機
關申請籌設許可；後依同法申請設立許可通過後
始得營運。」。

(三)教育局112年號函（略以）：「查私立學校法第
70條規定…已依前條規定停辦所設各私立學校後，
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可，得變更其目
的，改辦理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
及112年號函(略以)：「…本案本局予以尊重…」。

四 考量本市長照需求人口日增，又該校業經教育局
核定自112學年度起停招，且該校已於112年董事
會通過籌設長照機構，並經本府教育主管機關表
示予以尊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表示符合本市
長照需求。故本案陳情意見建議採納，爰變更為
『文教區（供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使用
及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使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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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6：變更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為文教區 (供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使用 )

私立學校檢討變更為文教區 (2)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

規定

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內湖
區西湖段一
小段264等地
號)

私立德明
商專學校
用地

文教區(供
德明財經
科技大學
使用)

3.58 1.符合變更原則（六）、2其他全市性公共
設施名稱檢討調整：現供私立學校使用之
各級學校用地非屬依都市計畫法第48條規
定留待由各事業機構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取得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若土地權屬為私
有，統一分區名稱變更為「文教區」。

2.案址係73年由第三種住宅區、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變更為私立德明商專用地；80年
部分土地由第三種住宅區變更為私立德明
商業專科學校用地迄今。

3.案址土地屬財團法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所
有，現況為該校使用。查該校係於54年建
立，其中財團法人私立德明商業專科學校
於54年完成法人登記，於54至55年間透
過贈與、交換等方式取得該校目前使用範
圍。符合行政院核示私立學校籌設四項條
件：已取得土地所有權、已辦妥財團法人
設立登記、不影響都市計畫整體規劃、如
學校籌設因故被撤銷時，應恢復都市計畫
原有編定。爰本案變更為文教區(供德明
財經科技大學使用)。

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依1015次會議決議，全面檢討私
立學校名稱，新增主內6。



內政部都委會初審意見及回應 (1)

26

初審意見 處理情形說明

四、有關前述4項再提會討論事由，建議臺北市政
府依下列各點補充說明後，提請討論決定。

(一)有關變更內容採樣態1回饋方式辦理部分，請
補充個案簽訂協議書及擬定細部計畫之辦理程
序、計畫擬定之權責與時限，以及各該案件回
饋之管控時點，並於計畫書補充原則性規定。
另主山6變更住宅區為商業區範圍是否符合全
市路線型商業區之規劃原則，亦請補充說明。

1.有關回饋方式將於計畫書補充原則性規定。
(詳簡報P.7-8)

2.查主山6案址原為臺北銀行使用、管有土地，
主要計畫為商業區及住宅區、細部計畫為機
關用地，因民營化、與富邦銀行合併後，已
與公設用地性質不符，故納入本案檢討公設
用地，依現況之銀行使用及沿線商業使用性
質變更為商業區且應依通案辦理回饋。

(二)主山5請補充說明前於臺北市商業區通檢案88

年審議通過之理由及方案，與目前變更內容之
差異。

查88年係以20米道路以上交會，並採地區複合
商業構想變更為商業區，進深30公尺部分容積
率為400%，其餘為225%，應繳納代金(按未
來申請時地價、工程造價計算)；本案以延續中
山北路商業使用考量變更為商業區，並應回饋
40%土地價值，採自擬細部計畫(另訂容積、建
蔽率)依法定程序辦理。(詳簡報P.11)

(三)主內2及主南1涉及陳情意見編號2，擬於本計
畫併同劃定更新地區部分，建議應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於計畫書將分期分區發
展、公共設施用地回饋區位構想及都市更新計
畫之應表明事項納入計畫書敘明，或另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6條規定訂定都市更新計畫，俾作
為後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

本府擬依都市更新條例第6條規定訂定都市更
新計畫，俾作為後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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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委會初審意見及回應 (2)

初審意見 處理情形說明

五、本次提會之變更計畫內容如經本會審議同意變更者，
請依下列各點辦理。

(一)變更編號主山1、主山4、主山5、主山6、主內2、主
南1及主南2等案，涉及變更回饋部分，請市府與土
地所有權人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規定；如未能
簽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計畫。

遵照辦理。已於計畫書納入規定。

(二)變更編號主內2及主南1等案，亦可採都市更新方式
辦理，惟為避免本案發布實施後未實施都市更新前，
衍生都市計畫法第17條第2項但書規定核發建築執照
問題，於本會審定後，先依審定之都市計畫書、圖
及都市更新條例有關規定，由實施者擬具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再檢具變更主要
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遵照辦理。已於計畫書納入規定。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編號4。

本案陳情意見變更計畫內容綜理表編號主內5，已變更私
校用地為文教區（供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使
用）；至於涉及文教區增列允許使用項目部分，係屬土
地使用管制規定事項，建議由臺北市政府依法另行於細
部計畫檢討辦理。

查本府士林區通盤檢討案內「士16」與
本案「主內5」土地使用項目相同，該案
主要計畫已變更為文教區(供私立泰北高
級中學學校暨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
利事業使用），為求本市分區名稱統一
及主要計畫指導之一致性，建議依本府
變更內容辦理。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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